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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北京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 年 11 月 7 日收到

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部下发的《关于对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

询函》（问询函【2023】第 018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，现将《问询函》内

容公告如下： 

 

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并行科技）董事会： 

我部关注到有个别媒体报道，市场近日流传你公司董事长陈健在

微信平台发布信息称公司“算力服务已经上线 10000张 A800/A100卡，

今年另有 12000 张 H800 卡在逐步上线中”。今日你公司股价涨停。我

部对上述情况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相关媒体报道进行核查，并说明

以下事项： 

（1）说明陈健是否发布过相关信息。如是，说明信息发布的时

间、场合、知情人范围等情况，公司前期是否就相关信息进行披露； 

（2）结合你公司超算云服务业务下各细分产品线的情况，说明

公司现有服务能力与市场传闻是否一致，传闻所述芯片的上线数量、

获取方式，公司对其是否具有所有权；并量化分析相关芯片上线后对

公司现有经营业绩的影响； 



（3）你公司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近期接受媒体采访、

投资者调研和咨询、进行路演等情况，是否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

原则的情形，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重大事项等其他应说明的事项； 

（4）你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持股 5%以上股东、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近期买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，未来

是否存在减持计划； 

（5）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前

将相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邮箱（feedback@bse.cn），并对外披露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

公司将按照《问询函》的要求，尽快组织回复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 年 11 月 7 日 


